
《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示范文本（2025年修订 公开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2025年修订 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现行《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自2017年推行以来，在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提示商品房交易风险、减少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维护买卖双方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文件陆续颁布实施，以及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合同示范文本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示范文本共计九章、29条主条款和11个附件，涵盖了交易商品房的基本状况、成交价款、交付条件和手续、面积差异处理、规划设计变更、质量和保修责任、合同备案和不动产登记、前期物业管理等内容，明晰了出卖人和买受人相关责任权利义务。

修订后的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因不涉及面积差异处理、规划设计变更等内容，共计七章、26条主条款和12个附件。

以预售合同示范文本为例，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更新了部分合同内容。一是将合同订立依据由合同法、物权法调整为民法典。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有关规定，在示范文本“特别提示”部分第14条阐明了预告登记的重要性，并在示范文本第二十条进一步明确了预告登记办理流程；三是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年”有关规定，更新了示范文本第二十一条前期物业服务期限有关条款。四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买卖合同中明确住房的共用设施设备位置和建筑隔声情况”有关规定，更新了示范文本附件七商品房共用设施设备位置和建筑隔声情况有关条款。五是根据《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在示范文本术语解释部分调整了“绿色建筑”定义、新增了“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全装修”等定义；在示范文本第十六条增加了“是否采用装配式建筑以及是否超低能耗建筑”等内容。六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有关要求，明确给付利息标准为“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
2.源头化解交易纠纷。一是针对商品房交易后出卖人提出的产权转移代办收费问题，示范文本第二十四条以双方约定方式，设置了“买受人是否选择通过出卖人指定的第三方产权代办单位办理产权转移手续”选项，买受人选择产权代办服务的，双方再具体约定费用标准及承担主体。二是针对网签后纸质合同送达滞后问题，示范文本第二十五条增设了一条内容，买卖双方可约定纸质盖章合同送达买受人的最长时限，逾期不送达的，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从而保障买受人的权益。

3.更有利于保护购房者权益。一是根据《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建金〔2017〕246号)有关要求，在“特别提示”部分强调了“出卖人在销售商品住房时，不得拒绝买受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买受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买受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的书面文件”的内容。二是根据我委于2021年3月印发的《关于禁止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收取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发〔2021〕96号）有关要求，在“特别提示”部分强调了“出卖人不得代收、代缴应由买受人缴纳的税费，不得以缴纳代办费作为买受人查验和办理交付手续的前提条件”的内容。

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与预售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基本内容一致，因现房房屋特点，不涉及面积差异处理、规划设计变更等内容。




